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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爭規範的定位

卜我國憲法歷經七次增修 ,由原先 「國民大會 、立法院 、
監察院共同相當於民主國家之國會」 (釋字第7b號解
釋文參照),轉變為立法院作為單一國會的憲政體制 。
不過 ,原 憲法條文及增修條文 ,均未能對立法院作為
單一國會的相關權限及配套機制 ,做出足夠的規範 ,

使立法院能充分發揮民主國會的效能 。

卜本次立法院職權行使法增訂暨修正條文全文及同日公
布之刑法第1碎 1條之1(下稱系爭規範),是朝野政黨
難得聚焦國會及憲政改革的推動 ,ㄔl文 關臺灣民主憲政
改革的深化 。

卜系爭規範的定位及其相關爭議的解釋 ,必須基於比定
位 ,以我國憲法及憲法增修條文的
相關憲法解釋及實踐 ,予 以作成 。

文義 、規範意



系爭規範的立法程序是否有明顯重大瑕疵

卜關於國會行為的瑕疵 ,司 法院大法官以瑕疵是否明顯重大作
為審查並認定其效力 ,並有寬嚴不同的審查標準 。

卜系爭規範是極為典型的準憲法法律(quasi朮 OnStitutionals樹Ⅵe)

具體化規範憲法機關的組織及其職權行使 ,影響憲法作為根
本大法的規範內容 ,幾 等同於憲法本身的規範變遷 。從而 ,

其程序瑕疵應適用釋字第31碎號解釋 、第381號解釋及第碎少少號
解釋所定的嚴格標準 。

卜 「以無記名投票方式表決通過⋯之修正 ,其程序違背公開透
明原則 ,其瑕疵已達明顯重大之程度 ,違反條文發生效力之
基本規範」 。

卜系爭規範於113年 5月 17日 的二讀程序 、以及同月21日 的三讀
程序 ,臨時改採不記名舉手投票 ,使選民無從知悉其代
使職權之意見 ,是代議政治與責任政治的重大違反 ,

序所通過具有準憲法定位的法律 ,不 生效力 。



總統國情報告部分
卜總統國情報告 ,首次於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中出現 ,

是81年憲法第2次增修 。當時凍結國民大會選舉總統及副
總統的權力 ,改由人民直選 ,才 新增 「國民大會集會時 ,

得聽取總統國情報告 ,並檢討國是 ,提供建言」 。

卜直選後的總統是向人民負責 ,並不向國民大會負責 。總
統對國民大會做國情報告 ,完全無涉憲法上的責任政治 ,

亦與民選總統於憲法上權力分立與制衡無關 。總統的國
情報告是其與全娃國民進行公開透明的憲政溝通 ,而 國
民大會則作為此一溝通的平台 。

卜8b年第碎次修憲後 ,行政院院長由總統直接任命 ,無須立
法院同意 ,總統國情報告仍維持向當時的國民大會提出 。
8少年第6次修憲 ,國 民大會改制為任務型機關 ,國 情報告
的聽取 ,即 改由 「立法院於每年集
情報告┘ ,惟上開定位並未改變 。

會時 ,得聽取總統



總統國情報告部分
卜立法院職權行使法於88年 1月 12日 制定 ,歷經多次增修 ,直到

少7年5月 9日 修正 、5月 28日 才公布增訂第二章之一聽取總統國
情報告之章名及第15條之1至 第15條之5等條文 (下稱少7年舊條
文)。

卜總統做國情報告的主動權 ,規定於少7年舊條文第15條之2第 2項 :

「總統就其職權相關之國家大政方針 ,得咨請立法院同意後 ,

至立法院進行國情報告 。」

卜不過 ,同條第1項規定 :「 立法院得經全體立法委員四分之一

竟是立法院仍屬被動 ,僅是因應總統咨請其同意做國情報告
排定議程 ,抑或賦子立法院主動以決議邀請總統赴立法院做
情報告 ,則有解釋空間 。如為前者 ,並無與上開憲法增修條
牴 觸之疑慮 如為後者 則 立 報告之決
屬於憲法所賦子立法院之職權≠平藿看篷蟿是雪

全安家國就程議定排會口貝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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憲法上之拘束力」 釋字第碎1少號解釋文及理由書參(



總統國情報告部分

卜少7年舊條文規定 :「 (第 1項 )立法委員於總統國情報告完畢後 ,

得就報告不明瞭處 ,提出問題 ;其發言時間 、人數 、順序 、政黨
比例等事項 ,由 黨團協商決定 。 (第 2項 )就前項委員發言 ,經總
統同意時 ,得綜合再做補充報告 。」該條原草案是規定 :「 立法
院於總統國情報告完畢後 ,得提供國是建言 。國是建言之發言時
間 、人數 、順序 、政黨比例等事項 ,由 黨團協商決定 。」該條立
法特別說明 「為兼顧憲政精神 ,引 入總統自行同意 (非憲法義務 )

之設計」等文字 。

>系爭規範第15條之1、 第必條之2、 及第必條之碎等新修訂條文 ,賦

子立法院規範總統至立法院做國情報告的權力 ,明定總統及新任
總統向立法院做國情報告的時限 ,並規定總統於立法委員對其國

情報告不明瞭處提出詢問時 ,對 口頭提問應依序即時回答 ,對書
面問題應於七日內以書面回覆等 ,均 已明顯逾越憲法賦子立

之職權 ,對總統不生憲法上的拘束力 。



質詢部分

卜行政院院長 、副院長 、各部會首長及政府人員接受立法
院質詢的義務 ,係基於行政院向立法院負責的民主政治
及責任政治的法理 ,是憲法上的義務 。

卜倘若政府無法善盡說明義務 ,而無法得到立法院的充分
信任 ,其憲法上的效果 ,不是其預算案或法律案無法獲
得立法院支持 ,就是其重大政策變更無法獲得立法院的
同意 ,最後就是依增修條文第3條第二項第3款規定 ,立

法院得向行政院院長提出不信任案 ,不信任案如獲通過 ,

行政院院長必須去職 。

卜行政院院長或有關部會首長對其重要政策或施政方針 ,

必須尋求立法院支持 ,如未能獲得立法院多數的支持 ,

可以選擇適當途徑解決 ,包括朝野黨團協商 ,或行
院長自行辭職等 (釋字第5Σ0號解釋理由書參照



質詢部分

卜此外 ,立法院亦可選擇作成譴責 、將部會首長或個別政府人

員列為國會不受歡迎人物 、杯葛個別機關或整體政府的預算 、

杯葛個別機關或整體政府的人事等等決議 ,其雖不具憲法上

拘束力 ,僅屬建議性質 (釋字第碎1少號解釋理由書參照),
但仍可發揮行政與立法間的權力分立與制衡 。

卜立法院如欲課子政府人員及非政府人員 (憲法第67條第2項 :

「各種委員會得邀請政府人員及社會上有關係人員到會備
詢 。」),對立法院有提供資訊及真實陳述之法律義務 ,其

憲法上的基礎並非來自行政與立法問報告與質詢 ,而是必須

來自國會為有效行使憲法賦子其職權的固有權——國會調查

權 ,且依釋字第585號及第72少號解釋之意旨所實施 ,或對被
聽證人有完整正當程序保障機制的國會聽證權 ,容於後述 。



同意權行使部分

卜 系爭規範第2少條至第31條 涉及立法院對包括
委員在內的獨立行
,基於對國會自治

卜 關於系爭規範第30條之1第 1項及第2項 ,被提名人拒絕答復
或提出相關資料 ,拒絕提出結文 、拒絕具結 、或於提出結文
或具結後答復不實 、隱匿資料或提供虛偽資料者 ,委 員會不
予審查並報告院會的規定 ,其程序仍繫諸院會後續的處理 。

心以及院會後績的處理 ,在不違
｝適時行使同意 (或不同意)權

第30條之上第2項 對被提名人違反規定 ,於提出
答復不實 、隱匿資料或提供虛偽資料者 ,經院
鍰之規定 ,其合憲的前提 ,必須在所進行的全

員會或相關委員會是依585號及第72少號解釋之意旨所實施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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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會調查權 、或對被聽證人有
聽證程序所為者 ,才不致逾越
提名人的憲法正當程序的保障

完整正當程序保障機制
立法權之合憲行使 、以

的 國



調查權部分

卜立法院之調查權 ,屬 立法院行使其憲法職權所必要之輔助性權
力 ,此 已經釋字第325號 、第585號 、第72少號解釋肯認 。但在
肯認立法院得行使調查權之同時 ,前開解釋亦就立法院調查權
行使的組織 、範圍 、方式 、對象 、要件及程序等 ,設下明確界
汗艮。

卜 爭規範第碎5條至第碎6條之 1有 關調查權行使的組織 ,其 中規定
兩種調查權行使之組織型態 :

結筆蠹曩翕墅輦櫜示登習貴癟
決議設立」之組織規範 ,並不相符 。

卜
凳晨葎費孔罪雥鎨罷鈺委櫜至

逾越調查界限過有爭議,分別於
頁規定解決方式 。不過 ,其或僅

提供受調閱者在遭裁處罰鍰後之事後司法救濟機會 ,或完全交
由立法院之會議主席判 斷 欠缺由中立法院即時介入判斷的程
序保障 不但無法充分保障受調查對象的憲法上權利 也 可9

使其他憲法機關職權有過度受立法院調查權恣意侵害之
與釋字第585號解釋
憲法所定之界限 。

所要求之調查權爭議解決途徑不



調查權部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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卜 第585號解釋所

當之詰問
程序等 (制 、依調查事件之性質採取公開或秘密調

字第585號解釋理由書參照)。

卜系爭規範第幻條第2項 ,在命相關人出席為證言時 ,未
規定應充分告知受調查事項 。同時 ,系 爭規範第50條之
2、 第50條之1第 5項 ,對受調查人員如欲協同律師或專
業人員到場協助 或欲拒絕不合法之調查 規定須經會9 9

。

議主席之同意 ,但就會
均付之開如 。上開程序

議主席應 否 准許之要件 程序
與釋 字第585號解釋所要求應

給予被調查人之正當程序保障 有所不符

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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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
口調查權 r 分

卜依釋字第585號解釋之意旨 ,立法院調查權之行使 ,得課子
相關人員一定之協助調查義務 ,並得對違反協助調查義務者 ,

於科處罰鍰之範圍內 ,施以合理之強制手段 。不過 , 在系爭
規範上開調查權行使相關規定違憲內容修正前 ,其第ㄥ8條第
2項對受調查人課處之罰鍰 ,不應允許 ,自 所當然 。

卜必須附帶一提的是 ,釋字第585號解釋允許立法院對於違反
調查義務者 ,自 為罰鍰之裁處 ,將規範與執行交由同一個權
力來行使 ,從憲法權力分立與制衡的角度來看 ,有商權必要 。

卜在美國 ,國 會僅有告發的權力 ,並不能自為決定 。違反國會
調查義務者 ,國 會對之固有施以合理強制手段之必要 ,但此
一強制手段 ,從我國憲法對權力分立與制衡的原則 ,以及對
正當法律程序的要求來看 ,均不應由立法院逕自作成裁處 ,

而僅得將違反調查義務者移送法院 。釋字第585號解釋 ,於

此範圍內 ,應子合理補充或變更 。



聽證會部分

卜立法院聽證權 ,與立法院調查權之行使相同 ,是立
法院為有效行使憲法所賦子之立法職權 ,本其固有
之權能自得享有 ,且應在對被聽證人有完整正當程
序保障機制下 ,方能合憲為之 。

卜憲法第67條第2項規定立法院 「各種委員會得邀請政

府人員及社會上有關係人員到會備詢┘ ,並非為立

法院舉行聽證會的憲法規範基礎 。

卜立法院聽證權與立法院調查權相同 ,均應受到釋字
第585號解釋及第72少號解釋所立下的明確界限所限

制 。

﹁6



聽證會部分

卜 系爭規範第犯條之5第 2項 ,在聽證事項涉及 「國家機關獨立行使
職權受憲法之保障」或涉及 「行政特權」的情形時 ,欠缺由中立
第三方或法院即時介人判斷的程序保障 ,使其他憲法機關職權有
過度受立法院侵害之風險 ,並不合憲 。

卜 系爭規範於第犯條之上到第5少條之少,對於受邀出席聽證會人員之
程序保障 ,相較於調查權的相關規定 ,較為完整 。不過 ,在有關
受邀出席聽證人員如欲協同律師或專業人員到場協助 ,仍維持須
經主席同意之要求 (第 5少條之碎),未就會議主席應否准許之要
件 、程序 ,設有明確規定 ,於此範圍內 ,仍不符合被聽證人享有
完整正當程序保障的憲法上要求 。

卜在聽證會之強制手段方面 ,系 爭法律第犯條之5第 2頂 、第6項之
規定 ,亦允許立法院經院會決議 ,對在聽證會上違反協助調查義
務者裁處罰鍰 ,此部分尚與釋字第585號解釋之意旨相符 。惟如

述 , 反 國 力口以 ,並

合 法 力分立 ,以及

585榻尾 , 方年此 內 , 合 理



刑法第1猝 1條之1規定 ,是否違憲 ?

卜刑法第1碎 1條之1規定 :「 公務員於立法院聽證或受質詢時 ,

其所知之重要關係事項 ,為虛偽陳述者 ,處一年以下有期徒
拘役或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。」

卜立法院在行使調查權時 ,釋字第585號解釋固然肯認立法院得
對違反協助調查義務者 ,施以合理之強制手段 ,但將其 r艮制在
科處罰鍰的範圍內 ,並明言 :「 立法院行使調查權所附屬之強
制權力 ,應以科處罰鍰為限」

卜基於立法院聽證權屬國會輔助性權力之定性 ,上開規定對聽證
程序所為虛偽陳述之刑罰 ,已顯然違反釋字第585號解釋之意
旨 ,並不合憲 。

>至於上開規定有關質詢的部分 ,如前所述 ,行政與立法間的
告與質詢 ,是憲法上的義務 ,其義務違反的效果
治責任以外的規定 ,均將導致行政與立法間之權
責任政治遭受破壞 ,上開有關質詢的刑罰規定部

,憲法

亦眉



結 且
● 口

卜此次朝野政黨難得能聚焦國會改革 ,強化國會職權
行使以及其對行政部門的監督 ,實現我國歷次修憲
使立法院成為單

一
國會後所需進行的各項革新 ,原

本是臺灣邁向民主憲政改革深化的重要契機 o各政
黨及公民社會亦清楚系爭規範在我國憲政及國會改
革上的定位 ,並給予高度關注 o

卜不過 ,國 會及憲政改革的推動 ,並非一蹴可幾 ,必

須建立在擴大民主討論及理性溝通的基礎 ,亦必須
符合權力分立與制衡 、人民基本權利保障及正當法
律程序等民主憲法具有本質性的重要規範 。期待未
來朝野政黨能透過民主審議及公共
完成國會及憲政改革的未竟之業 。

對話的程序機制



感謝聆聽及指教 。謝謝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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